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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詞解釋

簡介

• 越南政府於2020年11月05日頒佈第132/2020/ND-CP號法令（以下簡稱“第132號法令”），其自2020年12月20日

生效並適用於2020年及以後財年，第20/2017/ND-CP號法令將同日廢止。

• 第132號法令第18條第5款闡明國別報告（Country-by-country report - “CbCR”）之申報義務歸屬方式。本通訊中，

德勤越南將説明第132號法令中CbCR相關規定如下：

i. 新用詞解釋；

ii. CbCR執行範例；以及

iii. CbCR執行作業圖示。

德勤越南將持續為您更新第132號法令詳情。

詞語 BEPS 行動計畫13：CbCR施行方案

主管機關協定

（Competent Authority 

Agreement - “CAA”）

CAA係指《多邊稅務行政互助公約》。

其為國際協議締約方之授權代表間所簽署的協定，該協定要求締約方之間自動進

行國別報告信息交換。（第132號法令第4條2款）

國際協議

（International Agreement -

“IA”）

IA 係指任何雙邊或多邊的稅收協定。（第132號法令第4條3款）

IA 係指越南作為締約方簽署的任何雙邊或多邊稅收協定或《稅務資訊交換協定》，

協議條款賦予締約方之間進行稅務資訊交換的法律權力，包括上述信息的自動交

換。（BEPS行動計畫13：國別報告行動方案）

第132/2020/ND-CP
號法令新知

國別報告申報義務

本通訊僅供專業參考，非供分發或銷售 ©2020 德勤越南稅務師事務所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

2020年11月



第132/2020/ND-CP號法令新知| 第 2頁

範例A：最終母公司（Global Ultimate Parent Company - “GUP”）為越南居民企業且全球合併收入超

過18兆越南盾者

A • GUP應按照第132號法令附錄四，編製和送交CbCR；

• 報告送交期限：GUP財務年度結束日起的12個月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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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B：GUP位於境外且應按所屬租稅管轄領域（X國）規定送交CbCR者，則符合下列情況之越南

居民企業應向越南稅務機關送交CbCR：

• B1 - X國與越南之間已簽署了相關IA，但在財務年度結束日起的12個月内，雙方尚未有

已生效的合格CAA；

• B2 - X國與越南間有已生效的合格CAA，但自動資訊交換（“AEOI”）機制暫停或越南稅務

機關無法透過自動交換機制實際取得GUP的CbCR；

• B3 - 當同一跨國企業集團有多個成員為越南居民企業，且GUP指定其中一個成員向越南

稅務機關送交CbCR，則該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應申報CbCR，並在GUP財務年度結束日或

之前向越南稅務機關提交指派書（designation letter）。

B

CbCR執行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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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範例C：境外GUP指定位於Y國之成員為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，在GUP財務年度結束日後12個月内代為

在Y國租稅管轄領域申報，則在滿足以下條件時，其不適用範例B：

• Y國要求申報CbCR；

• Y國與越南間在GUP財務年度結束日後的12個月内已有生效的合格CAA；

• Y國的AEOI機制有效運行且越南稅務機關可取得跨國企業集團的CbCR；

• GUP指派報導個體為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的指派書未在GUP財年結束當日或之前提交。

針對上述情況，越南居民企業應在GUP財務年度結束當日或之前，提交指派書和以下資訊：

• GUP名稱、稅號、租稅管轄領域；或

• 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的企業名稱、稅號、租稅管轄領域。

範例D：境外GUP在其租稅管轄領域（X國）有CbCR申報義務，而X國與越南均為參與國所簽署

的IA已生效，則稅務機關將依相關協定之AEOI機制取得資訊。D&E
範例E：境外GUP在其租稅管轄領域（X國）無CbCR申報義務，則將適用多邊稅收公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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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有 無
（*）GUP財年結束日前應提供的資料包括：

‐ GUP指定的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的指派書；以及

‐ 國別報告送交成員申報表。

GUP為
越南居民企業

X國與越南間
已簽署IA

範例B1

X國與越南
簽有合格CAA AEOI機制於GUP財年終了後12個月内生效

範例D

越南居民納稅人 越南稅務機關

GUP送交CbCR

送交CbCR和
GUP指派書（*）

未提及

未提及

未提及
通過AEOI機制
取得CbCR

送交CbCR

送交CbCR

未提及
依有關的

多邊稅收公約

GUP指派書（*）

未提及

無；或

有，但暫停執行；或

有，但無法實際進行資訊交換

範例A

範例B2

• 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在Y國有申報CbCR的義務；

• Y國與越南間有已生效合格CAA及AEOI機制。

範例C

範例B3

範例E
境外GUP在其租稅管轄領域（X國）無CbCR申報義務

GUP為
X國居民企業

代理母公司
送交成員為
越南居民企業

納稅人為
代理母公司
送交成員

GUP指定
代理母公司
送交成員

CbCR執行作業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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